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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182.htm 第四章 仲裁程序 【重点

法条】 第二十八条 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

他原因，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，可以申请财

产保全。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，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

的申请依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。 申请

有错误的，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

失。 第四十六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

，当事人可以申请证据保全。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，仲裁

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

。 【相关法条】 本法第68条；《民事诉讼法》第258条。 【

意思分解】 1仲裁进行中，当事人可申请财产保全和证据保

全。 2所有财产保全、证据保全由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提出

，仲裁委员会将申请提交人民法院。仲裁委员会自身无权采

取财产保全、证据保全措施。 3受理法院有不同情形： (1)国

内仲裁： ①财产保全：按民诉法执行，应由被申请人住所地

或被申请保全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受理(《执行规定》

第11条)； ②证据保全：证据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。 (2)涉外

仲裁： ①财产保全：被申请人住所地、财产所在地中级人民

法院(《民诉法》第258条)； ②证据保全：证据所在地中级人

民法院(《仲裁法》第68条)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三十一条 当事

人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，应当各自选定或者各自

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，第三名仲裁员由当事

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。第三名仲裁



员是首席仲裁员。 当事人约定由一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，

应当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

裁员。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没有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约定

仲裁庭的组成方式或者选定仲裁员的，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

定。 【相关法条】 本法第30条；《贸仲规则》第24～27、65

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仲裁庭的组成及仲裁员的选定方式也是司

法考试热点之一。应注意： 1仲裁庭组成方式：双方各选或

委托主任指定一名，第三名由双方共选或共同委托指定，第

三名仲裁员为法定的首席仲裁员。 2独任仲裁员的产生方式

同首席仲裁员相同。 3贸仲的简易程序采独任制(《贸仲规则

》第65条)。 【不要混淆】 当事人双方不能共同指定所有的3

名仲裁员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三十四条 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必须回避，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： (1)是本案当事

人或者当事人、代理人的近亲属； (2)与本案有利害关系；

(3)与本案当事人、代理人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

； (4)私自会见当事人、代理人，或者接受当事人、代理人的

请客送礼的。 第三十七条 仲裁员因回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

行职责的，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。 因

回避而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后，当事人可以请求已进行

的仲裁程序重新进行，是否准许，由仲裁庭决定；仲裁庭也

可以自行决定已进行的仲裁程序是否重新进行。 【相关法条

】 本法第35～36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1了解以上关于回避之情

形及决定程序(第34～36条)。 2重点掌握第37条第2款：由仲

裁庭依申请或职权决定已进行的程序重新进行与否；当事人

仅有请求权而无决定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